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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市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管理办法
（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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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规范中介服务行为，解决中介服务环节多、耗时长、市场垄断等问题，营造竞争有序、服务高效、收费合理、执业规范的中介服务环境，结合呼伦贝尔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介超市，是由呼伦贝尔市按照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网网上中介服务超市运行管理模式，使用内蒙古自治区统一建设的网上中介服务超市平台，为采购人购买中介服务、中介服务机构承接中介服务项目、行业主管部门对相关单位和人员实施监管而提供的服务。本办法所称采购人，是指在全市辖区内购买有关中介服务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企业。
第三条 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的中介服务（是指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未达到采购限额标准的中介服务项目），采购人应在中介超市里选取中介机构，且应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法等有关规定，不得规避招标采购；鼓励使用社会性资金购买中介服务的各类企业在中介超市选取中介服务机构。
第四条 采购人通过中介超市向中介服务机构购买作为行政管理必要条件的技术审查、论证、评估、评价、检验、检测、鉴证、鉴定、证明、咨询、试验等中介服务，适用本办法。因应对严重自然灾害和其他不可抗力事件所实施的中介服务紧急采购、涉及安全生产领域事故紧急调查处理所实施的中介服务紧急采购、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的中介服务采购，以及应当进行招标采购确定中介服务机构的，不适用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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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呼伦贝尔市政务服务局协助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局负责本市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的日常运营及服务工作，履行协助采购人选取中介机构、处理中介服务投诉、实施网上中介服务超市服务评价工作等职责。
第六条 各级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自治区相关厅局要求，负责梳理、编制、公布和动态更新本部门中介服务事项清单，按照标准化、规范化要求，明确中介服务事项的名称、类型、设立依据、涉及的行政审批事项、价格管理方式等要素，对本部门中介服务事项的合法性、规范性、有效性和准确性负责。
第七条 依托自治区信用信息平台，为网上中介服务超市信用管理提供公共信用信息核查服务。采购人发布公告时可选择是否允许失信企业参与，以信用中国（内蒙古）网站公示的信用信息为依据，充分发挥公共信用服务机构或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出具的信用报告作用。
[bookmark: bookmark18][bookmark: bookmark16][bookmark: bookmark17]第三章  入驻流程
第八条 采购人、中介服务机构申请入驻中介超市，对所提供信息和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并遵守中介超市的监督管理规定。
第九条 申请入驻内蒙古自治区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的中介服务机构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经有关部门批准设立或登记，符合相关行业资质类型和执业条件的中介服务机构。
2.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从业人员。
3.能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具有良好的服务信誉，近三年内没有不良信用记录。
第十条 中介服务机构登录内蒙古政务服务网网上中介服务超市，填写单位基本信息、资质信息、从业人员信息等内容后进行自愿注册。中介服务机构未遵守入驻承诺，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由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查处；造成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一条 有行业资质要求的中介服务机构，提交入住内蒙古政务服务网网上中介服务超市，需自治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入驻。
第十二条 没有行业资质要求的中介服务机构，无门槛设置需求，中介服务机构可直接入驻。
第十三条 中介服务机构完成所承接项目后，可申请退出中介超市。
第十四条 中介服务机构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清退：
1.不符合入驻条件的；
2.出现严重失信行为的；
3.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被暂停或责令不得开展中介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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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采购人可在自主选择、随机选择、报价选择、竞价选择方式中进行选择。行政事业单位应按照《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722号）中“行政机关在行政审批过程中需要委托中介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的，应当通过竞争性方式选择中介服务机构”的规定，采用竞价选择方式选取中介服务机构。
第十六条 采购人通过中介超市填报和提交有关采购项目信息，中介超市运营机构应当进行形式核对，发布采购公告。
第十七条 中介服务机构应当在报名截止时间前通过网上中介服务超市报名。
第十八条 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按合同约定范围、时限向采购人提供服务。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内容外，财政性资金项目服务成果应当上传中介超市。社会性资金项目服务成果由采购人和中介服务机构自行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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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中选结果产生后，采购人和中选的中介服务机构将收到中选结果通知，网上中介服务超市成交信息栏目将公示中选结果。服务结束后，采购人需对中选中介服务机构所提供的服务进行评价。
第二十条 采购人可以向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对中介服务机构提出投诉。
第二十一条 采购人可以通过政务服务网相关平台及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进行咨询和投诉。
第二十二条 各级行政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bookmark: bookmark76][bookmark: bookmark75][bookmark: bookmark77]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呼伦贝尔市政务服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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